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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度之理解與回顧

A 台灣都更制度概論
B 北市都更案量
C 事業計畫與 實施方式
D 權利變換

A公辦都更
B公益措施
C大區域改造—西區門戶
D大區域改造—東區門戶
E指標大案與地標記憶
F市中心與TOD
G輻射屋、海砂屋、災損
H疑難怪案
I 特殊容積: 地下穿越、F2、#6、不申請、大面積違章

A北市都更實務趨勢
B台日都更制度比較之初步幾點省思

日本
制度

台灣
案例

趨勢
思考

公共利益如何衡量?
個案容積之決定如何回應質疑?
台灣代工制是否太過偏向地主?全面結算制?
日本如何處理不願搬遷戶?
權利變換是等價交換還是地主實施者合夥?

台灣
制度

J都更+都計變更
K實施者與出資人之變動
L使用權?
M文化資產
N整合: 鄰地
O整合: 不同意戶之劃出
P整合: 不同意戶之真誠磋商
Q整合: 不同意戶之代拆
R整建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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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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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改造西區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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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改造西區門戶

欣隆
101
保存彰化
銀行北門
分行舊址
立面意象

京王(承德長安)

32層
臺北好好看系列二
(正式開發前先行
拆除窳陋建物並進
行綠美化)

一邸亞昕華威
29層雙塔地標
6.2公尺寬東西向帶狀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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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改造西區門戶

國泰建經中華大樓
國泰一號REITs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以
都市更新活化首例

1至4樓設置一般零售業
與餐飲商場，5樓以上
則引進日籍西鐵集團旗
下的飯面品牌「索拉利
亞西鐵飯面」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後站倉庫(台汽北站)(歷史建
築)
利用舊磚重新砌築外牆，並將木構屋架原貌重組於承
重磚牆上，同時結合現代鋼構柱梁與地下室結構。

屋架重組與新大樓共構。針對位置與新大樓重疊的北
側倉庫，採原貌保存的木造屋架精密重組於商辦大樓
的室內空間。

皇翔臺北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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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翔 台北廣場 (台汽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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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改造西區門戶

行二行三
(國住都、冠德)
成功段18,367.00㎡
臨沂段2,946.88㎡
三張建照，一個財務計畫
，一個共負比，所有權人
得跨區選配
捐贈公務辦公室2,679.17㎡
(圖片引自國住都與冠德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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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改造東區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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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改造東區門戶

潤泰玉成大樓
東新街與南港路交叉口
輝達(NVIDIA）正式宣布進駐並設立研發中心的
基礎。輝達租下該大樓逾萬坪空間

南港調車場
基地5.4公頃(分為東西街廓）
15萬坪的開發樓地板面積
「臺北市立大學」與「臺鐵總計大樓」進駐 ，透
過大學的進駐與產學合作空間的設置，園區將結合
周邊科技聚落，營造出「職、住、遊、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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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改造東區門戶

世界明珠 31,252㎡

原址為南港輪胎，透過土地捐贈回饋作為「臺北流行音樂中心」用地
，並經都市計畫變更由工業轉為住商用途。聯強國際(Synnex）進駐
設立全球營運中心。
立體空橋系統，串聯計12個建築區塊，包括8棟超高層主體建築、商
場百貨區2區塊以及藝文與公設空間2個區塊。

南港利百代商業大樓
前棟由宏碁集團(Acer）進駐，定名為「
百代宏碁大樓」
後棟則由城邦出版集團進駐，將數位內容
與文化傳播能量帶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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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改造東區門戶

南港之心
2.6公頃，整合了轉運站、國際會展中心
、頂級商辦與逾1,300戶的住宅量體。
1,509坪的交通轉運站(提供23席月台）
、約3,820坪可容納2,800人的國際會展
中心，以及約3,000坪的新創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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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改造東區門戶 R13
台肥甲子園
宏境第一道
首泰大方
元利世紀匯
聯勤四季紅
正隆晶鑽
筑丰紐約花園
聯勤南港
台肥山森原
筑丰南港

大面積退縮、友善步行
筑丰南港:捐贈設置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內湖的清白新村(如：成果NO.D大湖春天、NO.I金湖大賞、NO.O美麗大湖、NO.U大漢VIP、NO.W文心吟釀、NO.Z輝煌
世紀、NO.33文心AIT、NO.34花里洋)該是目前最大規模的舊聚落重生的案例。原本是政府暫時安置大陳義胞的所在
，歷經數十年變遷，很多人難以想像在更新前的民國80年代，當地還是有些家庭是必須外出使用公共廁所，而巷弄
的狹小是做飯時要跟鄰居借個鹽，只需伸出手就能拿到的狀況。沿著金龍路及星雲街一帶從第一案成果NO.A大湖優
境開始，共有四組實施者共推出包含成果NO.V榮耀世紀等更新案。甚至為了提供先安置再搬遷的保證，過程中成果
NO.G的巧洋花園更是於完工後暫不銷售，而是優先安置周邊個案的現住戶，其坪數的規劃更是不同於一般當地市場
的需求，而以提供現住戶得以負擔的30坪以下住宅為主。

NO.34 內湖區
「花里洋」←

NO.V 內湖區
「榮耀世紀」→

←NO.W 內湖區
「文心吟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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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改造內湖清白新村



1)太原路115巷部分
植栽、鋪面配置及設
置6公尺人行步道。

2)太原路133巷上方2
案建議退縮2公尺人
行步道

3)太原路133巷下方2
案建議退縮2公尺補
足8公尺，並留設2公
尺人行步道。

4)太原路133巷下方2
案之建築立面設計建
議設計2樓高之歷史
界面作串連。

建議規劃設計

4M

太原路133巷(6M)

太
原
路(1

6
M

)

承
德
路
一
段(4

2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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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

6M

太原路115巷(6M)

12

3
4

更新單元

建成
圓環

大同區市府段二小段5-2地號等12
筆土地都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案

大同區市府段二小段12地號等1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大同區市府段二小段61-1地號等
2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大同區市府段二小段83地號等2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6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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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大案水源二三期整建住宅

中正福和二小60-19等6(水源二三)

北住都，華鼎出資(中華工程+鼎越開發)

大基地10541㎡

申請土管80-2
94年前後即成立更新會，事權審議通過
但未核定。
110年前後推動公辦都更。92場說明會。
未登記之建物。
住宿型長照設施、區民活動中心、跨堤
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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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大案 南機場整建住宅

南機場整宅，曾是1960年代臺北最前進之現代化公寓，
每戶有沖水馬桶、獨立污水處理、地下電纜。
公辦都更推動十餘年，召開超過300場說明會，單元三先
行完成招商(將捷)。
都計變更，街廓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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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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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大案

臺北市中山區德惠段二小段687-3地號
等39筆土地都市更新單元，事權核定



東星大樓

南京復興聯開大樓（都更處）
NO.101宏盛國際金融中心聯合開發更新案位於捷運松山
線南京復興站，基地面積3,262平方公尺，開發後目前部
分樓層作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辦公處所。↑

八德路、虎林街口成果NO.4
東星大樓，更新過程面臨住
戶意見整合、更新會變更建
案設計、承建廠商跳票等因
素，歷經近十年，2009年8
月重建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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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記憶: 東星 與 南京復興聯開



興天地位於建成圓環西側，設計納
入圓與大稻埕老式建築元素，以當
地街屋之四柱三窗方式設計，沿街
弧形立面以穿透性材質處理

仁愛圓環旁
貝聿銘聯合建築師
事務所協助設計

高124公尺，24層
，造型配合圓環的
意象以「水滴」、
「手肘」、「燈籠
」為設計理念，正
面看是弧形、背面
看是圓形

台新金控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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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復
興段二小段196
地號等2筆土地(
原179-2地號等6
筆)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璞真)
仁愛圓環旁 直接原
容1.3  
9樓地主為新加坡共
和國未出同意書

地標記憶: 建成圓環 與 仁愛圓環



士林區NO.169「筑丰天母」及
NO.73「國揚天母」

文山區「第凡內」
臺北市早期的公辦都更案－文山區成果
NO.61「第凡內」，更新單元內市有土地
占約67％，原地上物多為臺北市有眷舍，
2006年6月，臺北市政府委託捷運工程局
開辦，經由公開甄選遴選實施者辦理都更
，由市府帶頭，帶動周圍老舊社區也能早
日更新重建。←

中山北路六段與福華路附近，NO.73國揚天母
更新案、NO.169筑丰天母更新案更新後建築物
低樓層基座高度一致，保持適度間距，增加步
行空間與開放空間的完整性，可延伸至天母
SOGO商圈，形塑商業發展軸帶，也帶動中山
北路與福國路周邊地區參與更新之意願與風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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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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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與記憶: 東南亞戲院、敦南S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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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與TOD
宏國大道城
6,069平方公尺
跨四街廓

中山松悅
跨三街廓
開闢並捐贈兩條計畫道路
透過容積移轉與量體調整，
將靠近古蹟的建築高度降低
選用淺色系花崗石外觀以呼
應市定古蹟「臺北市身心障
礙服務中心」
法容不動，獎容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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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與TOD
聯合大於、
聯合大哲
聯合報辦公大樓
6,103平方公尺

忠孝詠吉
5,673㎡
多達27戶、居
住長達數十年
的舊違章建築
，現地安置或
現金補償的雙
贏方案，成功
化解長期以來
「拆屋還地」
的訴訟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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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與TOD
琢豐
「亞洲信託大樓」
1~9F寒居酒店
10~24精裝住宅
西南鄰地爭取併入但未果

捷運圓山站公辦案
27406㎡
臺鐵老舊宿舍區→飯面、
辦公大樓與創新空間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與麗寶建設
南北兩基地 ， 北側基地興
建地上 10 層的複合型飯面
，引進精品旅館與青創青
旅
；南側基地則興建地上 11 
層的辦公大樓，設置大型
數位 新創基地與共享空間
鐵路局北淡線圓山站宿舍
「修舊如舊」為文創空間
「圓山驛」



忠孝復興捷運站旁正義大樓更新案，基
地面積廣達5,000餘平方公尺，1999年
九二一大地震後被判定為危樓，正式走
上都更長路，但是更新推動期間風波不
斷，終在2017年5月動工，規劃興建三
棟、地上31層、地下7層的住商混合大
樓，是市府推動都市更新的重要指標，
37％國有地參與都更，完工後可分到約
1,400坪辦公廳舍。

82

市中心與TOD

元大鉑悅(勝利大廈)



99.7.20
釐正權變
(原處分一)

北市府 內政部 北高行 最高行

99.4.23核發使照

100.2.8
審議核復
(原處分二) 100.8.23訴願決定

(市府勝)
北高行
100年1776號

北高行102年155號
(市府違法，駁回原告)

99.10.29函，
應審議核復

北高行99年2553號

(市府勝)
最高行106年205號

(發回)

北高行
100年86號

併案
(市府敗)

最高行102年733號

(發回)

北高行102年154號
(市府違法，駁回原告) 最高行106年133號

(發回)

北高行106年30號
(市府勝)

北高行106年29號
(市府勝) 最高行109年406號

(市府勝)

最高行 109再48
(市府勝)

勝利大廈案行政訴訟歷程

最高行99年668號

最高行101年534號

最高行102年772號

83
北高行
(110再31 )

行政訴訟法273條14款，證據漏未斟酌
，發回高等

最高行112年723號

(市府勝)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 訴 字第 1776 號判決(102.05.31)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 判 字第 733 號判決(102.11.2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 訴更一 字第 154 號裁定(103.05.2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 訴更一 字第 154 號判決(105.01.14)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 判 字第 133 號判決(106.03.1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 訴更二 字第 29 號裁定(107.08.0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 訴更二 字第 29 號判決(108.10.0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 訴更二 字第 29 號裁定(108.11.2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0 年度 再 字第 31 號判決(112.08.04)
•最高行政法院 112 年度 上 字第 723 號裁定(113.01.04)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2c100%2c%e8%a8%b4%2c1776%2c20130531%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2c102%2c%e5%88%a4%2c733%2c20131128%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2c102%2c%e8%a8%b4%e6%9b%b4%e4%b8%80%2c154%2c20140528%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2c102%2c%e8%a8%b4%e6%9b%b4%e4%b8%80%2c154%2c20160114%2c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2c106%2c%e5%88%a4%2c133%2c20170316%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2c106%2c%e8%a8%b4%e6%9b%b4%e4%ba%8c%2c29%2c20180806%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2c106%2c%e8%a8%b4%e6%9b%b4%e4%ba%8c%2c29%2c20191009%2c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2c106%2c%e8%a8%b4%e6%9b%b4%e4%ba%8c%2c29%2c20191129%2c3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2c110%2c%e5%86%8d%2c31%2c20230804%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2c112%2c%e4%b8%8a%2c723%2c20240104%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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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與TOD
冠德大直湛
為國軍眷村改建後的閒置土地
一樓留設420.14㎡「台北都更解
壓說概念館」
透過輕量化、趣味化的策展與互
動， 將艱澀的都更法令轉化為易
懂的生活語彙

中山長春一小764等2
中國建經
捷運連通
(空橋下方投影之私有農田水利
會道路用地產權捐贈，但因改
制為國有，原擬由新工處代收
代付…)

台北都更
解壓說概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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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與TOD

信義五小38等2(鴻喜花園)
富邦
TOD(最終無法移設)

信義區增額
環評

TOD2.0 

1.除依《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
移設及連通申請自治條例》放寬容積率，得
再給予容積獎勵，容積獎勵值按捷運設施所
占容積樓地板面積依地面層1倍，地下層及地
上二層以上各0.5倍計算之。增設捷運出入口
者，得比照申請本項獎勵。

2.捷運設施移設或捷運出入口增設於基地內
者，得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得放寬建蔽率10%。捷運開發區或聯合開發
區已於都市計畫內有特殊規定者，從其規定。

3.移設捷運設施或增設捷運出入口工程費用
由申請人負擔。

◆申請人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
提出容積獎勵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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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設 連通

無權利金 要繳權利金

要設定地上權
(若無法全體同意設定，可改採捐贈公益設施方式辦理)

道路

基地

建物

道路

基地

建物

捷運出
入口對
外，未
通到建
物內部

道路

基地

建物

道路

基地

建物

連通與TOD 2.0中之D1有別
捷運局就連通與移設的定義不同，且連通通常具
有商業效益，是否可獎勵容積尚須個案討論。

TOD 2.0中，D1之型態

D1是移設。若是連通(要繳權利金)，是否也可申請D1?
連通與規定不符。當初TOD 2.0之原意，因捷運局就連通
與移設的定義不同，且連通通常是具有商業效益，認為
是否可給獎勵要再討論，所以當初只先規範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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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度之理解與回顧

A 台灣都更制度概論
B 北市都更案量
C 事業計畫與 實施方式
D 權利變換

A公辦都更
B公益措施
C大區域改造—西區門戶
D大區域改造—東區門戶
E指標大案與地標記憶
F市中心與TOD
G輻射屋、海砂屋、災損
H疑難怪案
I 特殊容積: 地下穿越、F2、#6、不申請、大面積違章

A北市都更實務趨勢
B台日都更制度比較之初步幾點省思

日本
制度

台灣
案例

趨勢
思考

公共利益如何衡量?
個案容積之決定如何回應質疑?
台灣代工制是否太過偏向地主?全面結算制?
日本如何處理不願搬遷戶?
權利變換是等價交換還是地主實施者合夥?

台灣
制度

J都更+都計變更
K實施者與出資人之變動
L使用權?
M文化資產
N整合: 鄰地
O整合: 不同意戶之劃出
P整合: 不同意戶之真誠磋商
Q整合: 不同意戶之代拆
R整建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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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屋

中山區榮星段三小段347地號等2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耕莘
輻射屋權變114.1.14核定

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120地號等3筆(原2筆
)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更新會
海沙+輻射+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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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

全家福社區→潤泰大安富陽
發起住戶高EQ、高度耐心、住戶理性
水準高

331災損 晶宮大廈

更新會

住戶高水準，並有多組專業人士。
但發起更新已20年，完工已十年，訴訟至今。
原店面戶因質疑合約不週而拒絕點交店面至今。
原店面戶因土地持分不相當(多於他人)爭取調高權值，且
未選配而遭抽籤至非店面。



95.1.9
事權
核定

98.8.13
審議核復
(第一處分)

99.12.23訴願決定
(市府勝)(第一訴願)

北高行100年356號

(市府勝)

最高行102年764號

(發回)

北高行103年4號
(市府敗)

最高行106年205號

(市府敗，確定)

97.6.3 1st變事計

99.7.23 2nd變事權
(第二處分)

99.11.24 3rd變事權
(第三處分)

99.11.23訴願決定
(市府敗)

100.2.16訴願決定
(市府敗)

100.6.22審議核復
(維持原處分)
(第四處分)

北高行101年309號
(市府勝)

最高行102年765號
(發回)

北高行103年6號
(市府敗)

最高行106年203號
(發回)

100.12.28訴願決定
(市府勝)
(第二訴願)

108.6.27審議核復
(維持原處分)

北高行109訴90
(繫屬中)

北高行106年36號
(市府敗，95.1.9權變不存在)

最高行108上字第1005號
(市府勝)

北市府 內政部 北高行 最高行

更新處 第1次囑託
地所登記，地所
公告並受理 異議
，地所 100年辦
理調處，決議：
先登48戶，餘6戶
等訴訟

更新處
第2次囑
託地所
，地所
駁回

更新處
第3次囑
託地所
，地所
駁回

更新處 第4
次囑託6戶
登記完成

北高行94年1631號 最高行98年290號

1.涉權利變換計畫權
利價值不服爭議，其
依異議處理或行政救
濟結果，僅以『現金
相互找補』作為最終
解決之方式
2.變更案之處分，僅
變更處取代原處分。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189號判決明揭有關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產權之爭執屬私權
紛爭，其結論本應以民事判決之決定為準?

90

再審(111.1.6)
110年再19(市府勝)

•最高行重申第2次變更
及第3次變更並未取代
95年的最原始處分，而
是僅生部分變更之效力

•最高行見解再次強調，
一切回歸現金找補，地
主不得要求原位次分配

•繫屬中之北高行第2次
審議核復結果之訴訟，
因該次處分內容為無須
再找補…

晶宮大廈案行政訴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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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

聯邦合家歡社區周邊

吉祥居、如意、富貴莊園
均為更新會
富貴區有約10戶不同意戶不願撤出，導致原本
應加速推進的避難與重建工作停滯不前。直至
2016年市府依據建築法第81條採取強制行動
，針對危險建物執行住戶撤離作業

內湖東湖一小23等6，家騰
海砂、防災、實施者家騰零出
資，汎利100%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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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

延壽國宅
中工常翠(延壽M區) 中工耘翠 (延壽K區)
民生日月(延壽0區) 民生鉑月(延壽N區)
中工碧硯閣(延壽 I 區) 中工鳴森苑(延壽J區)

延壽I區於2019年向市府申請代為拆除，歷經2
次公辦協調會議並召開1次專案小組後，取得全
體住戶同意，2025年完工。
延壽J區的總戶數共336戶，有未同意戶表示對
於權利變換分配權值有疑慮，召開2次公辦協
調會並落實親訪，於2022年1月取得全體共識同
意拆除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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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沙、大型國宅

南海一小84等1，三圓

大基地13184㎡，地主逾500人

S2
基
地

分管
協議

84
地
號

S1基地

S1S2
線

不含
175坪

分管協議面積480坪

大孝使照2475㎡(751坪)

元堃持分3063㎡
(927坪)

⚫ 更後建築配置：S1S2線
⚫ 建蔽檢討之基數：不含175坪
⚫ 容積檢討基數：原容積
⚫ 容獎檢討基數：不含175坪

⚫ 權變估價與分配泉源：不含175坪(即元堃的

175坪無從參與分配)

⚫ 權變更後登記依據：不含175坪
⚫ 同意比例：不含175坪
⚫ 更新單元範圍與案名：84地號全部(附註採

一宗基地概念)

⚫ 更新後管理：分管協議線

建
管
檢
討

都
更
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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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怪案: 38條(原22-1)分棟改建(天母樺園)

A地號
2095㎡

B地號
127㎡

由地所，依乙使照所載範圍，進行假分割
，並繪製假分割示意圖

962.23㎡

1132.77㎡

86.76㎡

40.22㎡

使照分算面積
1172.99㎡

A
地

甲執照

乙執照

B
地

更新後，建物配置範圍

計算基準容積、建蔽率之基礎

產權持分面積
1183.84㎡

權利變換登記依據
(使更新前後持分相同)

依乙使照範圍內所有
權人謄本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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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怪案:
基地特殊問題: 登記錯位

雅祥四小375
更新會
登記錯位
協議合建
代拆
違章建築權屬爭議

特殊容積獎勵 F2

信義逸仙870
富貴角
建物傾斜
申請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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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容積獎勵捷運地下穿越 松山區延壽段一小段418地號等6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預計採筏式基礎開挖，開挖深度約12公尺，擋土設
施採連續壁壁深約25公尺。
捷運潛盾隧道覆土深度目前規劃約28公尺深，不致
與更新案預計採連續壁壁深約25公尺衝突

中山區吉林段一小
段2地號等25筆

永豐泰
捷運地下穿越土地容積
增加，35條



97

特殊容積

中山正義四小115等4 (桓
鉅)
容積 跨區調派 接受基地
本案屬產權單純涉及公益性回
饋，捐贈經費予本市都市更新
基金以推展都市更新業務（不
申請容獎及不提列共同負擔）
，業簽訂契約書
(大基地小建築)本案申請#6建築
物結構安全條件獎勵，依合法
建築物簡化認定面積合計
105.88㎡，惟本案以建物座落
土地(131地號)謄本面積1,699㎡
計算，有關合法建築物簡化認
定面積與座落土地差距甚大。

擬定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 822 地號等土地為容積調派
送出區及劃定北投區新洲美段 72 地號等土地、中山區正義段
四小段 131 地號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區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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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積違章

中山長春一小35等35
巧洋，全街廓6565㎡
大量舊違章但因地主國防部全部提告拆屋還地而未申請
民汐線SB04交通用地容積調派(有計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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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積違章違章獎勵不足→改採拆屋還地?

小西街

嘉禾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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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獎 都更案但不申請容積獎勵

華榮市場

公辦
現代化市場、市立圖書館
、托育設施及高齡日托、
社會住宅，

因社區意見而不申請都更
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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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度之理解與回顧

A 台灣都更制度概論
B 北市都更案量
C 事業計畫與 實施方式
D 權利變換

A公辦都更
B公益措施
C大區域改造—西區門戶
D大區域改造—東區門戶
E指標大案與地標記憶
F市中心與TOD
G輻射屋、海砂屋、災損
H疑難怪案
I 特殊容積: 地下穿越、F2、#6、不申請、大面積違章

A北市都更實務趨勢
B台日都更制度比較之初步幾點省思

日本
制度

台灣
案例

趨勢
思考

公共利益如何衡量?
個案容積之決定如何回應質疑?
台灣代工制是否太過偏向地主?全面結算制?
日本如何處理不願搬遷戶?
權利變換是等價交換還是地主實施者合夥?

台灣
制度

J都更+都計變更
K實施者與出資人之變動
L使用權?
M文化資產
N整合: 鄰地
O整合: 不同意戶之劃出
P整合: 不同意戶之真誠磋商
Q整合: 不同意戶之代拆
R整建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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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變更

合併雙街廓，透過都市計畫變更將巷道變成了綠地，整
併為完整街廓，使整體都市環境景觀的改善，也減少地
下室連續壁的興建成本，創造公私多贏局面。

中山區「雙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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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北市大同區市府段一小段764-6 地號等74 筆土地第三種商業區、道路用地為第三種商業區（特）、道路用地
細部計畫案
101.09.27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638 次委員會、112.11.16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11 次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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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計畫因街廓整併，致第三種商業區（特）之容積較
原第三種商業區增加部分，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第80條之2規定辦理回饋。
2.本案申請各項容積獎勵之基準容積係依「都市計畫變
更前之原基準容積」為核算基準。

本案因計畫道路寬度變更致法定容積10,120.13 平方公
尺增加為11,272.44 平方公尺，共計增加1,152.31 平方公
尺。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80 條
之2 規定應回饋70%。

經北市113 年7 月18 日召開「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663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本
案回饋估價參數S(各層樓地板面積之單位價格)及P(停車
位價格)各以三家估價報告書(都市計畫回饋金估價)之最
高單價計算。依「臺北市建築基地開發許可回饋辦法」
第七條之規定計算建築基地回饋價值為172,401,330 元
，於領得建照前一次繳納完畢。



1
0
6

98年10月9日公告之細部計畫案
「變更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與長安東路口東北側第三種住
宅區及道路用地為第三種住宅區(特)及綠地用地暨劃定鄰近
土地為更新地區細部計畫案」（『促進都市再生2010 年臺
北好好看』開發計畫案）劃定為更新地區，並敘明：「更新
地區範圍內綠地用地得配合未來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依規定
辦理都市計畫變更，按原面積彈性調整區位。」。

市中心與TOD、兩階段都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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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與TOD、兩階段都計變更

金朋馥蓊(擬訂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二小段449-12地號

等2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四樓公寓
兩段式都計變更，綠地集中留設
於基地南側變更為公園用地「敦
復公園」，並由實施者負責興建
完成後捐贈予市府 。

本案申請前開建築容積獎勵並擬捐贈之部分道路用地（本市松山區敦化段二小段462地號道路用
地），業經原土地所有權人處分，現況產權已移轉本市所有，本項容積獎勵已部分未符規定，應
予扣除，涉及允建樓地板面積之調整，應依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變更。

變更
後

公園用地與
住宅區集中

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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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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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變更

大安區龍泉段一
小段694地號等
21筆土地(830次)

大同區市府段
一小段288-4地
號等74筆土地

(82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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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變更

(791次) (789次)

(788次)

(769、
77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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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變更

(71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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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德安沐居
連通科技大樓站
容積調派，將商業與住宅機能集中配
置於北側土地，而南側因擁有豐富的
原始樹木資源，秉持原地保存原則，
將其透過都市計畫變更為公園用地，
並由實施者協助開闢及捐贈。
2樓設置「遠見圖書館」，並創新引進
MUJI無印良品團隊進行全臺首座公設
設計合作。
回饋區民活動中心、智慧長照辦公室
等公益空間

都計變更 / T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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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變更 (69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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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變更

(677次)抵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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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變更(81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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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度之理解與回顧

A 台灣都更制度概論
B 北市都更案量
C 事業計畫與 實施方式
D 權利變換

A公辦都更
B公益措施
C大區域改造—西區門戶
D大區域改造—東區門戶
E指標大案與地標記憶
F市中心與TOD
G輻射屋、海砂屋、災損
H疑難怪案
I 特殊容積: 地下穿越、F2、#6、不申請、大面積違章

A北市都更實務趨勢
B台日都更制度比較之初步幾點省思

日本
制度

台灣
案例

趨勢
思考

公共利益如何衡量?
個案容積之決定如何回應質疑?
台灣代工制是否太過偏向地主?全面結算制?
日本如何處理不願搬遷戶?
權利變換是等價交換還是地主實施者合夥?

台灣
制度

J都更+都計變更
K實施者與出資人之變動
L使用權?
M文化資產
N整合: 鄰地
O整合: 不同意戶之劃出
P整合: 不同意戶之真誠磋商
Q整合: 不同意戶之代拆
R整建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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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推動能力 葫蘆公寓
事業計畫公展後程序中，多數地
主陳情，對實施者財務能力失去
信心，審議會決議駁回。

臺北市松山區寶清段二小段155地號等24
筆（原2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泰鼎臨)114年7月30日、115年1月7日召開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77次、第86次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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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出資人之更換

士林三玉三小300地號1筆
品陽→璞鈺→昇陽

信義虎林四小38地號
遷建基地(潛在投資人寶佳)
↓
遷建基地(出資人國揚、神揚)
↓
遷建基地(出資人三圓)
↓
創鼎(出資人遷建基地)

南海二小164-2等6
富邦→和聚→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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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
類型A 房地不同人，屋主主張有使用土地之權利
地主依60條第1項讓利?
新租約之約定?
土地貢獻或建物貢獻?

土地價值100
土地使用權價值30

土地底地權價值70

算法A
底地權價值=土地價值 – 使用權價值

算法B
③使用權價值=①土地價值 –②底地權價值

使用權價值

可計算耐用年限

無限期使用?

無限期修繕，不改建?
若擬改建，地主可出具土同?

①
土地
價值 ②底地權

價值

③使用權
價值

②底地權價值=
租金

收益資本化率

臺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第七號估價通則：
土地收益資本化率在0.5%~1.5%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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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

貢獻說 偏向建物貢獻說 偏向土地貢獻說

估價方法 1.先用第7號估價作業通則的
土地資本化率，求出土地底
地權利價格
2.土地素地價格-土地底地價
格=合法建物永久使用權價值

1.用風險溢酬法決定建物資本化
率，再用建物現況收益還原出建
物的永久使用權價格
2.土地素地價格-建物永久使用權
價格=基地權利價值

差異說明 該法用一個固定資本化率求
出的底地價格，每塊地的底
地價格之間可能差異不大，
用土地素地價格減去土地底
地價格後的合法建物永久使
用權價值會是一個比較固定
的比例

建物現況使用面積決定收益價格
非常大，因此求出的建物使用權
價格占比差異很大。如果建物為
低度利用，則基地所有權人分得
的權利價值會較多。

建物使用
權特性

偏向假設建物的使用為最有
效使用

視建物的現況使用面積、地點、
商效做差異性的估價，建物通常
非最有效使用

估價結果 有利於屋主 有利於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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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照無使照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一小段782地號等28
筆(原32筆)
聖得福
公寓有建照無使照無登記，佔有他人違章文件不全，
不知權利人是誰

忠泰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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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 類型B 房屋讓渡但未過戶，後手依判決，主張有使用權(忠泰花園案)

地主 林建成

柏
美
公
司

董事長：林添順
常董：林添福 林秀雄

出
資

林添福、
林添順
70%

康武朝
15%
周正輝10%

林秀雄5%

66建(松山)(崙)35、37號建造執照
起造人：康世雄 康林鳳 林建成 林東進

432號1樓 起造人：翁猜、林顏玉英
431號地下室 起造人：翁猜、林建成
36號房屋：林添福

康世雄 431號2樓
康林鳳 431號4樓

杜秀鳳 36號1樓
杜秀鳳 42號2樓

林秀其林淑娥 431號1樓
林諺鴻林詩涵 36號3樓
林鈺惠林育瑩 26號3樓
劉立慈林佳芳
林如 林彤群
林佳樺林志諺
林家宏林淑嬌

林麗花 46號28號3樓

陳登科 439號5樓
陳文輝 40號1樓

劉異 40號3樓

洪予千 42號2樓

吳文哲 32號1樓

葉海瑞 蔣炳正

都更案實施者 麗晶(周哲宇) + 林陳海

參考高等106重上字第741民事判決

A 高等判房屋屬柏美
，後和解屬康家，復
爭和解無效，未確定

B 房屋屬柏美 確定

C 一審房屋屬柏美
二審房屋屬屋主
三審發回二審

?
柏美

?

D 房屋屬柏美 確定
(另 出資不可採)

柏美
E 房屋屬柏美 確定
(另 出資不可採)

柏美
F 房屋屬柏美 確定

柏美G 房屋屬柏美 確定

柏美
H 房屋屬柏美 確定

柏美

林陳海

陳文輝、劉異、洪于千、林麗花、吳文哲

I 林陳海不可拆屋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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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

類型B 房屋讓渡但未過戶，後手依判決，主張有使用權(吳興二、忠泰花
園案)
後手雖於舊房屋有使用權，但舊屋都更改建後，後手的使用權安存?

甲案例
合法建物，A讓渡與B，但未登記。B取得法院判決有使用權。
→因為該建物登記名義人是A，非B，故B無法主張運用60條得到權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3090 號民事判決)

乙案例
無法取得使用執照，起造人A讓渡與B，但因無使照而未登記
→因為該建物登記名義人是A，非B，故B無法主張運用60條得到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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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

頂加非所有權人但有使用權

就分管契約於共有人間之效力而言，分管後共有人雖仍維持
共有之關係，但得依分管內容就共有物之分管部分，為使用
收益及管理，即取得管理權。所謂默示意思表示，除依表意
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
外，倘單純之沉默，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
，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亦非不
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次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係於94年6
月28日公布，同年月30日施行，該條例施行前，公寓大廈等
集合住宅之買賣，由建商與各承購戶約定，公寓大廈共用部
分或其基地空地由特定共有人使用者，為維持共有物管理秩
序之安定性，除別有規定外，應認共有人間已合意成立分管
契約。倘共有人已按分管契約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他共
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
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
受分管契約之拘束。且該分管契約若未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終止，自不因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另訂規約而失其效力。(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065號、
89年台上字第482號、99年台上字第1191號、99年台上字第
790號、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349號解釋理由書意旨
參照)。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3993 號民事判決】

林肯大廈案


